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

C
H

IN
A

  
T

R
A

D
E

M
A

R
K

中

华

商

标

二

○
二

○

年

第

八

期

立 足 商 标   |   服 务 企 业   |   面 向 社 会

2020年第08期
总第276期



诚信代理  自律执业

咨询电话：010-68036092      



立
足
商
标
·
服
务
企
业
·
面
向
社
会

注：1.订阅单位除自用外，也可向指定用户订阅赠阅；
       2.订户填写字迹要清楚，以避免邮寄差错；        3.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单位，请填写接收电子发票邮箱地址；

          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请在邮件中另附相关信息。

《中华商标》 杂志是原国家工商总局主管、中华商标协会主办的我国商标领域代表性的权威专业

期刊。杂志始终本着“立足商标，服务企业，面向社会”的办刊宗旨，以最新锐的视角，洞悉商标

领域的发展和走势，动态、高品质地为读者传递国家知识产权局、法院、知识产权学院等专家学者以

及知名企业商标品牌管理人士撰写的专业文章，是企业品牌运营管理人员、商标法务人员，律师事务

所、商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商标品牌理论研究人员，各级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部

门行政执法人员，各级人民法院司法人员的必读刊物，被誉为商标品牌领域的导向媒体，深受业内好

评。2020年，本刊将以更加专业化的水准，为读者奉献高水平、高质量的知识产权读物。

《中华商标》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年12期、每月25日出版、国际标准大16开，80页。主要栏目设

置包括：理论研讨、IP视角、实务交流、评案说法、知识产权领域院长论坛、法官说案、审查之窗等。

2020年杂志征订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欢迎各有关单位和广大读者订阅，将订阅回执传真或邮件

发送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联系人：李晓娟                      		  电      话：010-68036092         

邮    箱：zhsb68036092@cta.org.cn         	 传      真：010-68036092

户    名： 《中华商标》杂志社		  开 户 行： 工行北京复外支行

帐    号： 0200048509200529372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北三街8号8层8003《中华商标》杂志社

单位全称

收件人
单位详细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手 机纳税人识别号
接收电子发票邮箱

订阅价格
192元/套/年（16元/本，全年12期）  

订阅费用总计
万      仟     佰       拾    圆

2 0 2 0年《中华商标》杂志订阅回执单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订阅

征订
2020年



CONTENTS目 录
中华商标协会业务指导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主管单位：中华商标协会

主办单位：中华商标协会

编辑出版：《中华商标》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主任：马夫

社长：南平

副主编：李岽

编辑：马君  

广告发行部：李晓娟 

编辑部：（010）68983165  68032987  

记者部：（010）68014395  68048211

广告发行部：（010）68036092

活动部：（010）68036092

新媒体部：（010）68014395

《中国商标年鉴》编辑部：（010）68037835

智库支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商标品牌研究院

中华商标协会法律顾问：吴新华

本刊法律顾问：邱宝昌

杂志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北三街8号8层8003

邮编：100048

传真：（010）68036092

投稿邮箱：China.trademark＠263.net.cn 

订阅邮箱：zhsb68036092@cta.org.cn   

 官方微信：中华商标杂志

  官方微博：中华商标杂志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113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6-7531  CN 11-3655/D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发行代号：6447BM

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订阅：本社或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82-49

定价：16.00 元

户名：《中华商标》杂志社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复外支行    

银行帐号：0200048509200529372

设计印刷：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声 明：

凡本刊支付稿酬的稿件，均视为稿件作者同意以下条款：

1. 文责自负，作者保证其拥有文章的著作权（版权）。

2. 本刊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

介质）使用、编辑、修改及许可其他媒介使用。无需另征得作者

同意，无需另行支付稿酬。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

按作者说明处理。

3. 作者不得一稿多投。

本期聚焦

4 《民法典》肖像权条款对商标注册工作的影响 王鹏静

7 《民法典》姓名权规定对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在先姓名权认定的积极作用

  谢甄珂  牛雨涵

12 “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商标与《民法典》的“公序良俗原则”探析  

  黄  涛 

15 《民法典》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与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论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中主观要件的认定 陈建民  姜开锋

20 《民法典》视域下的标表型人格要素商标化使用 李宗辉  常胜楠

专  栏

审查之窗

24 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实践及法律适用 刘  威

26 为国家审查好每一个商标

 ——记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审查员王超博 沈  三

法官说商标

28 商标评审中补充提交材料的若干程序问题 吴园妹

法官说案

42 商标权无效宣告事由不能作为“撤三”案件的判定依据

	 ——评析扬州市林业生产技术指导站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撤销

	 复审行政纠纷案 孙柱永

精读异议、评审案例

33 第26413626号“朝天骄”商标异议案 张予晴

35 第25522628号“小椋日料”商标异议案 杨  轩

38 第21306756号“罗曼尼康帝”商标无效宣告案 牛三毛

商标执法与保护

40 吉林市精准打出基层查办商标案件“组合拳” 吕金凤  初 熠

商标修法大家谈

46 对商标法有关商标注册效率内容的修改建议 叶秀进  王 燕  叶爱义

基层传真

51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护航”行动

  韩宇涛



2020/08期（总第276期）  |  2020年08月25日出版（月刊）

4.  The Influence of the Portrait Right Clause of the Civil Code on Trademark Registration

7.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Right of Name in the Case of Trademark 

 Authorization and Confirmation

12.  A Probe into the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s Principles of Obtaining Registered Trademarks by Deception and Civil Code

15.  The Civil Code's Provisions on Punitive Damag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for Trademark Infringement

20.  The Trademarked Use of Subscript Phenotypic Personality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Code

28.  Several Procedural Issues of Supplementary Submission Materials in Trademark Review

42.  The Grounds for Invalidation of Trademark Rights cannot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Withdrawal of the 

 Three Cases

46.  Suggestion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Trademark Law concerning the Efficiency of Trademark Registration

52.  Introduction to Russia's Protection System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Appellations of Origin

56.  Recognition of Similar Products and Unauthorized Use of other’s Business Names

61.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of App Logo

69.  Research on Regul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Malicious Complaints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他山之石

52 俄罗斯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保护制度简介 徐正兴

77 墨西哥知识产权法新变革 李  佳

实务交流

55	 “一二三四”识别假冒注册商标 赵 宇

评案说法

56 类似商品及擅用他人企业名称行为的认定 谢晓俊

理论研讨

61 小议App标识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 陈春燕

66	 商标宣告无效前的使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王文俊

观察与思考

69 跨境电商语境下商标侵权恶意投诉规制对策建议 曾梦倩  杨 敏  万善德

企业“新”声

74 谈商标赋能品牌升值 杨 淼

环球资讯   79



2020年08期

4

现行《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

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其中，“在先权

利”包括他人的肖像权。《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四

章对肖像权作出了专门规定，是我国甚至世界各国

法律体系中首次系统的肖像权立法。本文试图通过

现行商标法律法规及实践做法与《民法典》肖像权

条款的对比，总结《民法典》肖像权条款对商标注

册工作的影响，以期对今后工作有所裨益。

一、《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规定
　　

现行法律法规对肖像权的规范主要见于：《民

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

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通意

见》）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

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

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侵权责任

法》第二条规定，肖像权属于民事权益的一种，适

用侵权责任认定的一般规则。

相较于此前的肖像权保护专门规范的单薄数量

和保护力度，《民法典》就肖像权进行了内容上的

丰富，明确了肖像权侵权认定的特殊规范。一是明

确了肖像的概念，即反映特定自然人“可识别性”

的外部形象（第一千零一十八条）。二是针对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侵

害他人人格权益，甚至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

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并明确对自然人声音的

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第一千零

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三

是为了合理平衡保护肖像权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

关系，结合司法实践，规定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规则

（第一千零二十条）。四是从有利于保护肖像权人

利益的角度，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解除等

作了规定（第一千零二十一条、第一千零二十二

条）。[1]

　　

二、现行商标法律法规及实践做法与《民法典》

肖像权条款的异同
　　

（一）肖像范围的界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

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本条款明确了肖像的概念，实质上扩展了肖像权客

体，扩大了肖像权的保护范围。据此，肖像作为外

部形象，不仅限于面部容貌，侧脸，也应包括体

貌、背影、局部特写，乃至漫画形象、游戏形象、

人体部分形象、集体肖像中的个体等，如足以让普

通公众将其与某一特定自然人相联系，那么该特定

自然人对该形象享有肖像权。

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肖像定义。法院

在“葛优”案中曾给出定义“肖像是通过绘画、摄

影、电影等艺术形式使自然人的外貌在物质载体上

《民法典》肖像权条款对商标注册工作的影响

王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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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的视觉形象。” [2]《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 [3]

指出，“肖像是指通过摄影、绘画等艺术手段将他

人的形象进行再现，包括照片、肖像画、视频等表

现形式。”商标授权确权实践中，对肖像的判定以

体现面部形象为主。“从社会公众的认知习惯和特

点来看，自然人的面部特征是其体貌特征中最为主

要的个人特征，一般情况下，社会公众通过特定自

然人的面部特征就足以对其进行识别和区分。” [4]

如自然人真实面貌的照片 ，或明显与真实人物对

应的卡通、绘画形象 等。但“人形剪影，除身体
轮廓外，并未包含任何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个人特

征，该剪影并不具有可识别性”[5]，自然人不能就

其享有肖像权，如 。

（二）肖像权“可识别性”要求的判断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肖像权保护建立在满足“可识别性”标准的基

础上，即得以在外部形象与特定自然人之间建立对

应联系。这与目前商标授权确权领域行政与司法的

做法是一致的。

《 商 标 审

查及审理标准》

关于损害他人在

先权利的审理标

准规定，认定系

争商标是否损害

他人肖像权，应

当以相关公众容

易将系争商标在

其注册使用的商

品上指向肖像权

人或者与肖像权人建立对应联系为前提。《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第

16.15条规定，主张在先肖像权的，应当举证证明诉

争商标标志具有足以使相关公众识别其所对应的特

定自然人的个性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在迈克尔·杰弗

里·乔丹、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管理(商标)再审

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32号﹞中再次确

认了类似的观点。

（三）死者肖像权的审查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死者

的肖像受到侵害时，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

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

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侵权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自然人死亡后其肖

像权并不会因死亡而立刻消失，死者的肖像权仍应

受到保护。

对于自然人死亡后肖像权利益的保护，我国现

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依据《民

法通则》第九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

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

义务”认定肖像权在自然人死亡后随之消灭。第

11688629号“王泽邦及图”商标驳回复审行政诉讼

案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姓名权与肖像权

均是人格权，人格权始于自然人出生，终于死亡，

自然人死亡后，通常人格权应当随之消灭。原告主

张的人格权利益

由继承人继承，

在我国并没有

法律依据。” [6 ]

《商标审查及审

理标准》中关于

肖像权适用要

件的规定也与

此类似，“未经

许可，将他人的

肖像申请注册商

标，给他人肖像

权可能造成损害的，系争商标应当不予核准注册或者

予以无效宣告。其中，‘他人’是指提出异议、不予

注册复审或者无效宣告申请时在世的自然人。” 

（四）侵犯肖像权行为的成立是否以损害可

能性为前提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侵

害肖像权的行为包括丑化、污损或利用信息技术手



2020年08期

6

段伪造肖像等，以及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制作、使

用、公开其肖像。上述规定取消了《民法通则》及

《民通意见》中有关“以营利为目的”的表述，除

合理使用之外，任何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使用其肖像

的行为都可被认定为侵权行为。

《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规定，“系争商标的

注册给他人肖像权可能造成损害”是肖像权的适用

要件之一。这与《民法典》上述的有关规定存在不

同之处。

（五）解除授权的肖像商标的处理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一、一千零二十二条

规定了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

规则，以及肖像权人在有正当理由情形下的单方合

同解除权。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是肖像权商业化利用

的主要方式，一般情况下，双方会约定一定的许可

使用期限，被许可人不会无限期享有肖像权人的肖

像使用权。

现行《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有效期为十

年，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办理续展手续，每

次续展有效期十年。理论上讲，注册商标可以无限

期续展，以他人肖像注册的商标也并不例外。实践

中，以他人肖像申请商标注册时，需要提供肖像权

人的授权证明文件，否则将不予受理或予以驳回。

但办理续展申请或审查时，并没有提供授权证明文

件的要求。

《民法典》赋予了肖像权人较大程度解除合

同的自由，体现了对肖像权强大的保护力度。以

他人肖像申请注册的商标在续展时是否要求提供

授权证明、肖像权人能否基于《民法典》的相关

规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也许会成为《商标法》

再次修改时应当考虑的问题。

（六）参照肖像权规定的声音商标的审查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

关规定。”据此，确立了自然人声音参照肖像权保

护的原则。任何人在未经本人许可，模仿其声音而

获取利益的，可以适用肖像权的规定，以保护自己

的声音权。但声音权与肖像权在侵权行为的具体认

定（如声音无法被污损但常被模仿）、可识别性具体

参考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别，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还需

要司法实践的积累，以充实完善相关立法规范。

以他人声音申请商标注册的，在商标注册申请

阶段如何审查审理，如申请阶段是否需要提供授权

证明文件、如何确定可识别性标准、如何确定声音

商标与自然人声音之间的比对标准、去世自然人的

声音如何保护等问题，都需要在大量、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司法判例基础上予以总结和提炼。

　　

结  语
　　

《民法典》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个

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民法典》的实施将给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仅就肖像权条

款的规定而言，在商标注册工作中如何准确界定肖

像的范围，尤其是“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

形象”；如何审理涉及死者肖像权的商标案件；对

肖像权的适用是否仍以损害可能性为前提；如何审

查审理以他人声音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等问题都需

要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研究和讨论。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法律处

注 释:

[ 1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

明——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上。

[2]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9764号

民事判决。

[3]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于

2016年12月发布。

[4] 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275号行政裁定书。

[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2829号行政判

决书。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73号判决书。



7

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经常涉及到对在

先姓名权的保护问题。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司法实

践中对于当事人依据在先姓名权来阻止诉争商标的

注册或对诉争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既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下称《商标法》）第

三十二条予以保护的，也有依据《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八项予以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下称《民法典》）的施行将对商标授权确权

案件中在先姓名权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一、 先行法律规定的局限
　　

先行法律对于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姓名权保

护的局限性，主要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下称《民法通则》）对于自然人姓名的保护

仅限于狭义的姓名，即自然人在国家户口登记机关

登记的正式姓名或法定姓名，且在姓名权的权利内

容上采取了封闭式的列举式定义法。一般认为《民

法通则》对于姓名权的保护，体现为姓名在识别姓

名权人身份意义上的保护，是确定和彰显本人权利

主体地位和权利归属的需要，是对一种人格利益的

保护。而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二条保护在先姓名

权时，更多的是对自然人姓名所承载的商业价值和

市场声誉的保护。而且，主张姓名权的主体不仅包

括姓名权人本人，还包括被许可使用自然人姓名的

自然人或法人主体。

同时，在商标授权确权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

不仅要求保护自然人的正式姓名，而且往往要求通

过保护艺名、笔名、网名、译名等阻却诉争商标的

注册或有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

将当事人主张在先姓名权的姓名有条件地扩展到笔

名、艺名、译名等，但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同的

理解。

《民法典》有关姓名权的规定在《民法通则》

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在明确姓名权人格权属性的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姓名权的权利范围——将自

然人姓名所承载的商业价值纳入其中，增加了姓名

权的权利内容——将姓名权的保护对象扩大到广义

的姓名。《民法典》对于姓名权权利范围、权利内

容的明确和增加，为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适用商标

法第三十二条保护在先姓名权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法

律依据，有利于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

二、《民法典》有关姓名权规定的变化
　　

（一）增加了姓名权的积极权能

法律对于权利内容往往采取积极和消极两个方

面作出规定，积极的方面是规定权利人可以实施的

积极行为，也称为积极权能，消极的方面规定权利

人有权排除他人实施的行为，也称为消极权能。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

《民法典》姓名权规定对商标授权确权
案件中在先姓名权认定的积极作用

 

谢甄珂 牛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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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

的姓名。” 这是对姓名权积极权能的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对上述积极权能

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

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

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将民法通则规定

的姓名权的三项积极权能增加为四项，即：在决定

姓名、使用姓名、改变或变更姓名之外，增加了许

可他人使用自己姓名的权能。

（二）扩大了姓名权的消极权能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在规定姓名权

的积极权能同时，也对姓名权的消极权能作出了规

定，即：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公民的姓名。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通

司法解释）第141条也对姓名权的消极权能进行了规

定——盗用、假冒他人姓名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

为侵犯姓名权的行为。”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民法通则》有关姓名

权消极权能的规定是封闭式的，姓名权的消极权能

仅包括干涉、盗用、冒用三种类型。但实践中，侵

害姓名权的行为类型繁多，采用封闭式的规定，难

以对姓名权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民法典》采

取了开放的方式。《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四条规

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该规定在

延续民法通则和民通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增加了“等”字，将干涉、盗用、假冒之外所有已

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侵害姓名权的行为均纳入消极

权能。

（三）增加了对于笔名、艺名、网名、译名

等保护的规定

《民法通则》对于姓名权的保护仅限于狭义

的姓名，即在国家户口登记机关登记的法定姓名。

但司法实践中，不论是传统民事案件，还是商标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笔名、艺

名、网名等主张权利的情形，法定姓名以外自然人

名字的保护，反映了民事主体对人格利益保护的立

法和司法需求。

《民法典》回应民事主体的立法需求，在人格

权编第一千零一十七条对上述笔名、艺名、网名、

译名等非法定姓名的保护作出了规定，将姓名权的

保护对象从狭义的姓名扩展到广义的姓名。根据该

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

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参照适

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通过规定内容

可知，非法定姓名的保护和法定姓名的保护相比，

并不是所有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均可以作为

姓名权保护的对象，而是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只

有那些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后足以导

致混淆后果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才可以纳

入姓名权的保护范围。此外，民法典对于非法定

姓名的保护，同样采取了开放式的规定，用一个

“等”字将所有符合法定条件的自然人的称呼纳入

了保护范围。

三、《民法典》姓名权规定在商标授权确权

案件中的适用

（一）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的行为认定

如前所述，《民法通则》以及民通司法解释对

于姓名权的权能作出了封闭式的规定，其中对消极

权能只有干涉、盗用、假冒三种类型。

其中干涉，是指无正当理由干涉他人对姓名的

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假冒，是指

侵权人假冒姓名权人进行活动，表现为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时不用自己的姓名而使用他人的姓名[1]。

假冒他人姓名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公众将冒用者当

成姓名权人。比如：冒名顶替上大学，就是一种较

为典型的假冒他人姓名的行为。盗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下称释义）的

解释，是未经姓名权人同意或者授权，擅自以姓名

权人的姓名实施有害于他人或者社会的行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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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盗用他人姓名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公众误以为

盗用者经过了姓名权人的同意或授权。

未经许可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如

果被认定为《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损害他

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行为，应属于上述姓名权法定

权能中的哪一项呢？从已有的司法判例来看，并未

对此深究。

从上述释义来看，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商标的

行为和盗用他人姓名比较相近，均是未经姓名权人

同意或者授权，而且都是为了引起他人的误解。但

二者在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后果方面仍存在一

定的区别。盗用他人姓名的行为，本质上还是对他

人姓名在识别身份意义上的使用，盗取的是该姓名

所体现的主体身份，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更多的是为

了借用与姓名权人自然个体紧密联系的价值，行为

所导致的误认后果体现在对行为人是否征得了姓名

权人的同意或者授权的误认。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

商标的行为，有些包含了上述盗用行为的主观意图

和误认后果，但更多的是对于姓名上所承载的非人

格利益的利用，是为了借助姓名所蕴含的吸引力、

影响力等商业价值。因此，在《民法通则》和民通

司法解释对姓名权的权能进行封闭式规定的情况

下，对于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的行为，难以

找到能够准确对应的侵害姓名权的行为类型。

鉴于上述原因，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

理中，对于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的行为就出

现了法律适用上的分歧。有些案件依据《商标法》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将诉争商标认定为侵害他人在

先姓名权的商标，而有些案件则依据《商标法》第

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将诉争商标认定为具有

其他不良影响的商标。

《民法典》有关姓名权权能的开放式规定，为

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的行为定性提供了更为

充分的法理依据，也有利于与之相关的商标授权确

权行政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

（二）主张在先姓名权的主体资格

按照传统民法的理论，人身权是指与民事主

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一项民

事权利。由于人身权与人身的不可分离性，使得人

身权不得转让或放弃。但对于是否可以许可他人使

用，在《民法典》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

果严格按照人身权的不可分离性，姓名权作为人身

权中的一项人格权，应当与自然人不可分割，也就

意味着无法许可他人使用。但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

案件中，主张在先姓名权的主体大多并非姓名权人

本人，司法实践中已经对此予以了一定程度的认

可。通常情况下，除姓名权人本人外，自然人的经

纪人以及与自然人的姓名权具有一定利害关系的主

体也可以主张自然人的在先姓名权，但在利害关系

的认定上，持比较严格的态度。

在荆胜强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

委员会、英国商·史东模特儿经纪有限公司（下称史

东公司）“凯特·苔藓MATE MOSS”商标争议行政

纠纷案 [2]中，法院认为，史东公司作为模特MATE 

MOSS的经纪公司，与“MATE MOSS”这一姓名

具有商业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有权以自己的名义针

对诉争商标主张在先姓名权。

在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

陈焕然“许家印”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3]

中，法院认为，企业家的姓名不仅代表着其个人的

人格权，很大程度上也承载了其所管理的公司的企

业形象和品牌价值。作为公司管理者的企业家，其

姓名不仅代表其个人，也与公司及品牌相互影响乃

至高度融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许某系恒大公司

董事长，许某向恒大公司出具授权声明，在一定范

围内允许恒大公司行使其姓名权，因此综合在案证

据，恒大公司经许某的许可后，可以作为利害关系

人针对诉争商标提出无效宣告申请的主张，进而维

护许家印的姓名权益。

在管灵萍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

审委员会、劳拉盖勒品牌有限公司（下称劳拉盖勒

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 [4]中，法院认为，

劳拉盖勒公司主张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损害了著

名化妆师“LAURA GELLER”的在先姓名权， 需

CHINA TRADEMARK 本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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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证证明劳拉盖勒工作室或劳拉盖勒公司为涉案

化妆师“LAURA GELLER”之姓名权的利害关系

人，其有权针对被异议商标提出注册异议。综合全

案证据，特别是劳拉盖勒公司提交的美国化妆师

“LAURA GELLER”授权劳拉盖勒公司针对被异议

商标提起异议及诉讼的证据来看，劳拉盖勒公司有

权提起本案异议及诉讼。本案中，法院没有认定经

纪关系的存在，也按照利害关系人认可了劳拉盖勒

公司主张在先姓名权的主体资格。

上述案例表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在认可非姓名

权人本人主张在先姓名权时，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认定利害关系，不会单独基于存在姓名的许可使用

关系而当然认定非姓名权人的主体资格。这种利害

关系认定的严格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恶意

注册他人姓名行为的遏制力度。《民法典》增加许

可他人使用自己姓名的姓名权权能，为非姓名权人

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资格认定提供更易适用的法律依

据，也将更为有力地遏制未经许可将他人姓名申请

注册为商标的恶意抢注行为。

（三）非法定姓名权的保护

虽然《民法通则》对于姓名权的保护仅限于狭

义的法定姓名，但在2016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170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审理商标

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已经对商

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的在先姓名权包括广义姓名

权作出了规定。其中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

以其笔名、艺名、译名等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该

特定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该自然人建立了稳

定的对应关系，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的，人

民法院予以支持。在此之前，法院其实已经在商标

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笔名、艺

名、网名、译名等作为在先姓名权予以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在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知

识产权局、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乔丹”商标争

议行政纠纷案[5]中，认为：“乔丹”在我国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悉，我国相关公众通常

以“乔丹”指代迈克尔·杰弗里·乔丹，并且“乔丹”

已经与迈克尔·杰弗里·乔丹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故迈克尔·杰弗里·乔丹对“乔丹”享有姓名权。

在金华市晴川商贸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

局、北京君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君之”商标权无

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两案[6]中，法院认为，君焙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頔的笔名为“君之”。君焙公司经过

廖頔的授权作为利害关系人主张廖頔笔名“君之”

的姓名权。根据君焙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在诉争

商标申请日前，廖頔以“君之”的笔名出版了与烘

焙有关的图书，且图书销量较大。此外，廖頔使用

“君之”开通新浪微博、博客，并发布与烘焙相关

的文章，点击率较高、粉丝数量较多。同时，大量

媒体上登载文章对“君之”进行了报道。君焙公司

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君之”在烘焙、美食

写作等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

悉，相关公众使用“君之”指代廖頔，“君之”与

廖頔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

蛋糕模子、烘焙垫、烘蛋奶饼的非电铁模等商品，

与“君之”享有知名度的烘焙等领域密切相关，诉

争商标注册在上述商品上，相关公众容易认为标有

诉争商标的商品与“君之”存在许可等特定关系。

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损害了的廖頔基于笔名“君

之”的姓名权。

在李二娜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刘纯燕“金龟

子”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7]中，法院明确

指出，在商标确权行政案件中，在先姓名权的保护

客体不仅限于当事人的法定姓名，还包括其笔名、

艺名等特定名称，只是还应满足以下要件：即其主

张的笔名、艺名等特定名称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与该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相关

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

在刘志光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泰洋川禾文化传

媒徐州有限公司“PAPI酱”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

政纠纷案[8]中，法院也将姜逸磊的艺名“PAPI酱”

作为在先姓名权予以了保护，并且在该案中，法院

还认可泰洋川禾文化传媒徐州有限公司作为姜逸磊

的经纪公司有权就该艺名主张在先姓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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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司法解释已经在商标授权确

权案件中的姓名权扩展到广义姓名权，

司法判例也对具备一定条件的非法定姓

名给予了姓名权的保护，但总有畏首畏

尾之感。《民法典》增加对于笔名、艺

名、网名、译名等保护的规定，并明确

了相应的保护条件，对于解决商标授权

确权行政案件中保护非法定姓名权提供

了充分有力的法律依据。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方工业大学

注 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黄薇主编，法律出版社

2020年第1版，第110-111页。

[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行终字第723号行政判决书。

[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5954号行政判决书。

[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5)高行（知）终字第3586号行政判决书。

[5]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32号行政判决书。

[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3128号、3620号行政判决书。

[7]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7285号行政判决书。

[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1707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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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17

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提出完善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制

度、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制度等7方面25条具体措施。

《若干意见》明确，健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

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额。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

集聚发展区建设，强化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的政策，

提升中小企业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能力。优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机制，建设一批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强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推进知

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工作。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率，减轻中小企业申请和维持知识产权的费用负担。

同时，《若干意见》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发展便利续贷业务和信用贷款，增

加小微企业首贷、中长期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开展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加强银税互

动。探索建设中小企业海外服务体系，夯实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服务机制，在国际商务法务咨询、知

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措施、质量认证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7部门共同印发意见 

多项知识产权举措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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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之于商标法

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在《民

法典》之前，我国的法律并未明确采用公序良俗的

概念，而是在《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

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

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首次

将公序良俗的概念纳入民法总则基本原则部分，即

《民法典》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

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1]这

两个概念的含义非常广泛，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

涵也在不断变化。公序，即社会一般利益，包括国

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良俗，即

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包括社会公德、商

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善良风俗具有一定的时代

性和地域性，随着社会成员的普遍道德观念的改变

而改变。公共秩序系以规范社会外部秩序为基础，

善良风俗以规范社会公众内心观念为依托。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公序良俗”

将不再限于是人们内心的道德评判，而是判定民事

行为效力的重要依据；其价值在于将道德伦理规范

引入法律适用，起到扩充法律渊源、弥补法律漏洞

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在出现危及社会公共利

益、需要法律对某一行为进行评价但又无法确定具

体适用规范时，由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适用公序良

俗原则，可以弥补具体法律规定的不足。采纳公序

良俗原则系对私法自治进行必要限制、弘扬社会公

共道德，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个人利益与社

会公共利益和弥补强行法的不足[2]。

公序良俗原则在《商标法》亦有体现。如吴汉

东教授所言，“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离开了《民法

典》这一基础性法律，知识产权就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3]知识产权法虽未能在《民法典》中

单列一编，但其为民法特别法，《民法典》的基本

原则亦对其起着统领作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

第一款关于“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的”的规定即属于《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

体现。

《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已经注册

的商标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结

合《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理解，该项规定的立法

精神即在于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

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基于对公序良俗的维护，违

反《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标志不仅不能注

册为商标，更不能作为商标使用，即无论如何使用

都不可能获准注册为商标。已经注册为商标的，商

标注册管理部门无论何时均可依职权宣告无效。其

中，“其他不正当手段”是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

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

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形的规制。如诉

争商标申请人与其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通过

各自名义申请注册大量他人的商标，且并未举证证

明系出于生产经营目的所需，则可以推定相关主

“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商标
　　与《民法典》的“公序良俗原则”探析

黄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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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存在主观意思联络，具有共同扰乱商标注

册秩序的行为。但对于“欺骗手段”的理解，在

《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背景下，在司法实践的

特定情形中，可能就需要进行限缩解释。以下结

合案例详述。

二、从“公序良俗”原则看 “以欺骗手段”

注册商标
　　

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以欺骗手段取得注

册的” 的规定，通常指通过欺骗注册机关获得注册

商标，属于违反公共秩序的情形。根据《商标审查

及审理标准》关于“欺骗手段”的解释，诉争商标

注册人在申请注册商标时，采取了向商标行政主管

机关虚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提交伪造的申请书件

或者其他证明文件，以骗取商标注册的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情形：（1）伪造申请书文件签章的行

为；（2）伪造、涂改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行

为，包括使用虚假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身份证明

文件，或者涂改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身份证明文件

上重要登记事项等行为；（3）伪造其他证明文件的

行为。

在“金太阳教育”商标无效宣告案中，张品金

委托商标代理机构申请注册第17307713号“金太阳

教育”商标（即诉争商标），核定使用服务为第41

类的“函授课程、教育信息、辅导（培训）”等。

商标评审委员会以张品金提交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为虚假文件，违反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以

欺骗手段取得注册”之规定，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

效宣告。一审法院认为，张品金申请时提供的主体

资格证明与工商登记部门所记载的信息不符，在其

未能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以虚假文

件取得诉争商标的注册，构成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所指的“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张品

金主张因委托商标代理公司申请注册诉争商标而对

其他情况并不知晓，不能作为其未违反商标法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所指情形的当然理由，一审法院不

予支持。二审法院认为，张品金申请注册诉争商标

时提供的相关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存在提供虚假

材料欺骗商标行政机关的行为，张品金委托商标代

理机构办理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但商标代理机构

的相关代理行为来源于张品金的委托且代表了张品

金，张品金对商标申请注册提交的材料理应知晓。

且商标一旦获准注册，商标专用权亦由张品金享

有。因此，张品金应对商标代理机构提供虚假材料

欺骗商标行政机关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

审法院对张品金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4]

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以欺骗手段取

得注册”主要应当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诉争商

标申请人是否存在欺骗商标行政机关的主观意愿；

二是诉争商标申请人是否存在以弄虚作假的手段欺

骗商标行政机关的客观行为；三是商标行政机关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与诉争商标申请人的主观意

愿和客观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判断诉争商标

申请人的主观意愿需要根据其客观行为进行综合考

虑。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

商标的规定，是对扰乱商标注册和市场秩序、牟取

非法利益行为的一种惩罚。在“金太阳教育”商标

无效宣告案中，商标评审委员会基于此在发现注册

商标存在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时，可以依职

权加以撤销。

由于张品金存在《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中

提交虚假证明文件取得商标注册的行为，商标评审

委员会基于此认定该注册商标存在以欺骗手段取得

注册的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的字面意涵。但本案的

特殊情况在于，张品金申请注册商标的目的在于使

用，其对委托的商标代理机构提交虚假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办理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的行为并未知

晓。商标注册申请人取得注册商标后会出现两种现

实情况，一个是申请人取得注册商标后并未积极对

注册商标进行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另一个是商

标申请人取得注册商标后长期对其进行规范、真

实、有效的商业使用，经过大量的宣传使用积累了

一定的商誉并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对于前者，国

CHINA TRADEMARK 本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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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注册商标无效不仅于法有

据，亦合情合理，符合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惩罚扰乱

商标注册和市场秩序、牟取非法利益行为的立法目

的；但对于后者，依职权宣告注册商标无效虽于法

有据，但这与立法目的及客观现实并不相适应。从

创造良好有序的营商环境角度出发，在考虑诉争商

标使用及其累积商誉的基础上，不应轻易无效或撤

销已注册的商标。

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自然人申请注册商标

需提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的规定是为了防

止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

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造假的行为来虽然有违诚

实信用原则，若后续存在真实有效的使用行为，不

会造成如恶意注册同等程度的扰乱公共秩序的后

果。既然《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立法价值

在于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

商标市场环境，在《民法典》进一步确认和强化公

序良俗原则的背景下，对于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商

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欺骗性手段取

得商标注册”的情形，有待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进一

步探究。笔者认为，从创造良好有序的营商环境角

度出发，在考虑诉争商标使用及其累积商誉的基础

上，不应轻易无效或撤销已注册的商标。

三、对“欺骗手段”进行限缩解释的情形
　　

《民法典》即将施行，“公序良俗”将不再

限于人们内心的道德评判，同时也是判定民事行为

效力的重要依据；其价值在于将道德伦理规范引入

法律适用，起到扩充法律渊源、弥补法律漏洞的作

用。由于公序良俗的概念相对抽象，在司法实践中

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使得法院不仅从行为本

身、而且结合行为的有关情势综合判断其是否具有

违反公序良俗，实现“公序良俗的调整机能由确保

社会正义和伦理秩序向调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

系、确保市场交易的公正性转变。”[5]

就《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而言，其立

法价值即在于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

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因而在其具体要件的理解

中，除了在文义内涵范围之内进行解释，更要体现

公序良俗的立法价值。商标注册申请人以在正常商

业活动中使用为目的申请注册商标的，且该注册商

标经过规范的宣传使用已经积累一定商誉及一定知

名度的，在被委托人对商标代理机构“以欺骗手段

取得注册”不知情的情况下，虽然该商标在申请注

册时存在“瑕疵”或“欺骗行为”，但该注册商标

的申请人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主观恶意，该注册

商标的实际使用中亦未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牟取不

正当利益等现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结合有关情

势综合判断其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 的规定，是否违反公序

良俗原则。因此，结合《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的维护公序良俗的立法目的，在必要时应对“欺骗手

段”进行限缩解释，不认定此种情形下所注册商标无

效，以维护该商标已经通过使用形成的商业利益，这

或许才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序良俗的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注 释:

[1] 王利民：《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版，第57-58页。

[2]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3年版，第132133页。

[ 3 ]  “吴汉东：《民法典》时代知识产权法的体系

化和法典化”，载人民网ht tp://ip.people.com.cn/GB/

n1/2020/0619/c136655-3175306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8月9日。

[4]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3590号行政

判决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225号行政

判决书。

[5] 李双元、温世扬主编，《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

版社2016 年版，第67页；梁慧星主编：《民法论丛》第1

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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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下称《民法典》）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

并颁布，并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的第1185条明确规定了“故意

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的内容，首次在民法中将知识产

权侵权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列为具有普适性的民法的

法条，为尚未编进《民法典》的知识产权法的侵权责

任的适用、尤其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惩罚性赔

偿”的适用在上位法中确定了法律依据。

众所周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采用的立法模

式是单行立法，但鉴于知识产权各法调整的对象具

有密切的关联，故各法之间存在相当的“共性”。

目前虽然只有《商标法》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

偿”，但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除《商标法》外

的其他知识产权领域中也可能会出现“惩罚性赔

偿”适用的必要性；故《民法典》第1185条的规定

为统一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奠定了基础，具有很强

的立法前瞻性。当然，第1185条的规定也是在商标

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

笔者注意到，在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观要

件上，《民法典》的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状态的表

述是“故意”，这与2019年1月4日公布的《专利法

修正案（草案）》第18条、2020年4月26日公布的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第53条中的表述相一

致；但与《商标法》中的相关规定有所区别。我国

《商标法》中关于侵害商标权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中

则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

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确定赔偿数额。”

《民法典》对主观要件表述的“故意”与《商

标法》中所规定的主观要件“恶意”存在哪些区

别？商标权保护的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主

观要件“恶意”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民法典》施

行后是否将会对现有的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产生影响？上述问题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笔

者认为这也是商标侵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实践

及理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故意”与“恶意”的区别
　　

（一）“故意”与“恶意”的语义区分

“故意”在法律语境下的含义通常是指：明

知行为会产生的结果而主动为之。“恶意”的含义

通常具有道德色彩，指主观上的起心动念是非善意

的；居心不良、坏的用意通常被称为“恶意”。

在法律语境下，“恶意”应当以“故意”为基

础，恶意的认定首先应当满足明知行为会产生的结

果而为之；其次还要满足居心不良、坏的用意和动

机的条件。

（二）相关法律中对“故意”与“恶意”的

区分使用

《民法典》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与商标侵权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论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中主观要件的认定

陈建民  姜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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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法律条文在使用“故意”

和“恶意”时，区分了不同的使用环境；二者并非具

有完全一致的含义，通常，“故意”和“恶意”并非

等同使用，二者标志着不同的主观要件。

在我国《民法典》中，共有29处“故意”的使

用和6处“恶意”使用。其中的“故意”主观状态经

常与“重大过失”并列，例如第43条第3款的“财

产代管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失踪人财产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其中的“恶意”则用

于“恶意串通”“恶意占有人”“恶意磋商”等语

境中。

我国《商标法》在规定商标侵权行为中的帮助

侵权行为时，使用了“故意”字样，即商标法第57

条的第6项中的“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

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

的”；但在规定商标的恶意注册和恶意侵犯商标专

用权时，则使用了“恶意”。

（三）对法律语境下“故意”与“恶意”之

区别的学理探讨

通说认为，侵权行为中的“故意”，是指行为

人对于构成侵权行为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

（直接故意）；或者行为人已预见侵权行为之结果

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间接故意

或者未必故意）。

对“恶意”的内涵和认定，目前在法律上尚无

明确的共识。但从语义上区分而言，“恶意”必须

是故意，且其过错的恶性程度要高于“故意”。例

如，有文章指出，与“故意”相比，“恶意”除了

“明知不应或不必而这样做”以外，还需具备“不

良的居心或坏的用意”。 [1]亦有学者认为，“恶

意”仅包括“故意”中过错程度特别严重的“直接

故意”，即明知会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仍然希望

侵权损害后果发生，而不包括明知可能侵犯他人商

标专用权，仍然放任侵权损害后果发生的“间接故

意”。[2]另有学者认为，商标恶意侵权的认定要以侵

权人的过错状态和侵权意图为主观要件，其中行为

人的主观过错形态应限于“明知是他人的商标而进

行假冒”的故意，侵权意图则尤其指侵权人明知原

告商标的知名度而“进行假冒以搭便车”的意图。[3]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故意”和“恶意”基

本相同或者区别不大。例如，有学者主张“恶意”

应与“故意”同义，但不包括民法中的“重大过

失”。[4]另有学者认为，“故意”和“恶意”存在

区别，但是两者均是指明知行为是侵权的而故意为

之，即明知故犯。

笔者认为，从目前立法用语和司法实践来看，

“恶意”所代表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要强于“故

意”所指向的过错程度。

　　

二、司法实践中对商标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

主观要件“恶意”的认定及不同标准

早在2013年，我国《商标法（修正案）》中就

已经规定了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内容；2019年4

月23日，最新修订的《商标法》将惩罚性赔偿标准

由2013年《商标法》规定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进一步提高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近年来，商

标侵权案件中适用的“惩罚性赔偿”在立法层面不

断完善，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

例却较少；各地各级法院对适用惩罚性赔偿中主观

要件“恶意”的认定，尤其是恶意的构成要素持有

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认定的依据也有所不同。

（一）通过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方式来认定

其是否具有“恶意”

在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小米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与中山奔腾电器有限公司、中山独领风骚生

活电器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5]中，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被告公司实施的侵权行为

看，被告中山奔腾公司侵权的意图明显，其从原告

注册、使用“小米”商标后即摹仿该商标，申请注

册“小米生活”商标，其后又申请注册了与原告已

注册的“米家”商标相同的商标，在经营中使用与

原告宣传语近似或基本相同的宣传语，使用与原告

配色相同的配色，申请与原告商标近似的域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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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起即制造、销售被控侵权产品；被告独

领风骚公司虽注册成立的时间较晚，但其与被告中

山奔腾公司间存在股东、法定代表人和业务上的关

联关系，其使用与原告的“米家”商标相同的字

号，使用被告中山奔腾公司注册的侵犯原告商标权

的域名，两被告全面摹仿原告的注册商标、产品，

企图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其与原告间存在某种特定的

联系或商标许可使用关系，并且实际上已经在市场

上造成混淆。两被告的侵权行为具有极为明显的恶

意，情节极为恶劣，所造成的后果亦十分严重，应

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在该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存在全面摹仿原

告及注册商标、产品的事实的行为，认为被告的行

为方式足以证明其主观上具有“恶意”。

（二）将被告明知会构成商标侵权仍故意为

之的主观状态认定为“恶意”

在迪尔公司、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与约翰迪尔（北京）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约翰迪尔

（丹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兰西佳联迪尔油脂化

工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6]中，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

以被控侵权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且情节严重”

为要件，其中“恶意”应当仅限于“明知”即故意

而为，虽然注册商标经申请核准注册后具有公示

性，诚实信用的市场主体应当主动避让，但是一般

而言，被控侵权人从事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主观

上存在过错，并不当然能够认定为“故意”。约翰

迪尔北京公司、约翰迪尔丹东公司及兰西佳联迪尔

公司在多个省市、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多种手段，

并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查处的情况下继续从

事侵犯原告涉案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考虑到迪尔公

司、约翰迪尔中国公司主张涉案商标的显著性、知

名度以及涉案被控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的严

重性，一审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计算具体赔偿

数额并无不当。

在上述终审判决中，二审法院认为，侵犯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虽主观上存在过错，但并不当然能够

认定为“恶意”；“恶意”应当仅限于“明知”，

即故意而为。

（三）对被告“理应知晓”原告商标知名度

的情况下实施的侵权行为，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

具有“恶意”

在斐乐体育有限公司与浙江中远鞋业有限公

司、瑞安市中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刘俊、北京京

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

当竞争纠纷一案[7]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被告

中远鞋业公司、独特公司作为同类商品的经营者，

理应知晓斐乐公司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其生产并且

在京东商城、天猫商城、淘宝商城以及自营官方网

站所销售的商品上突出使用与原告的涉案商标近似

的标志，且销售额巨大；同时，商标局早在2010年

7月19日就以第7682295号商标与第G691003A号商

标近似为由，驳回了第7682295号商标在“服装、

帽、鞋”上的注册申请，中远鞋业公司、独特公司

和刘俊此时显然已经充分知晓斐乐公司在先注册的

“FILA”系列商标。在此情况下，三方仍然继续生

产和销售侵权商品，其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

重，应按照中远鞋业公司因侵权获利的三倍确定赔

偿数额。一审法院的认定结论并无不当。

至于三上诉人主张刘俊开始受让该商标时，

并不知晓该商标被提出异议，不存在恶意的上诉理

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一方面，斐乐公司的

涉案注册商标经其长期使用，在相关市场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三上诉人作为专门从事鞋和服装加工、

制造的制造商，理应知晓第7682295号商标与斐乐

公司的注册商标存在外观上的近似；另一方面，商

标受让人在受让时能够了解该商标的申请情况，受

让后能够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该商标的申请注册流

程，其作为受让的商标权人应当知晓受让商标在申

请注册时的情形。因此，三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

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在该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侵权人作为同行业

经营者，在理应知晓权利人商标知名度的情况下，

仍实施侵权行为，可认定其主管上具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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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笔者认为，对

于商标侵权中行为人是否具有

“恶意”的认定，在学理上及

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的

认识和认定标准，这是商标侵

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较

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民法典》施行后，其第

1185条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的主观要件标准（即

“故意”）的规定是否在未来可

以适用于商标侵权适用惩罚性赔

偿的主观要件的认定，关乎到知

识产权保护中惩罚性赔偿的统一适用。

　　

三、《民法典》规定的主观要件适用于商标

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探讨
　　

虽然《民法典》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主观要件（即“故意”）的含义和认定标

准更为清晰和客观，但因《商标法》通常被认为是

特别法，故在《民法典》施行后，能否直接将其规

定的主观要件适用于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目

前仍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因《商标法》是特别法，故《民法

典》施行后，在商标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

的主观要件仍应以《商标法》规定的“恶意”，

而非《民法典》规定的“故意”

该观点的依据为我国《立法法》第92条。该条

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

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因《民法典》仅是

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作了一般性

的规定，而《商标法》则是对商标专用权侵权的惩

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作了特别性的规定，特别规定与

一般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下，应适用特别规定。即商

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仍应为《商标法》中

的“恶意”，而非“故意”。

分析该观点，笔者认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

方面，《立法法》第92条同时规定“新的规定与旧

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且《立法法》

第94条则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

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因此，不

能因为《商标法》相对于《民法典》而言是特别

法，就当然地认为《民法典》的规定不应直接在商

标侵权案件中适用。另一方面，适用《立法法》

第92条的前提是相关法律为“同一机关制定的法

律”。《民法典》和《商标法》虽然都是法律，但

《民法典》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商标

法》则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可

见，《民法典》的立法主体和《商标法》的立法主体

不同，而该两个立法主体是否属于同一机关，在学界

也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并不平等，两者

在立法权限、立法程序上均有不同，应属于不同的国

家立法主体，将二者视为同一机关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和理论逻辑的。若依从该观点，则《民法典》施行

后，商标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认定

应遵循《民法典》的规定，适用现行《商标法》规定

的主观要件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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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法典》施行后，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

的主观要件的认定应适用《民法典》规定的“故意”

在《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编”中，明确

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

是在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采取的重

大举措，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适用法律的

统一性奠定了基础。2020年5月22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草案）》进行说明时提到，为加强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提高侵权违法成本，《民法典》草案增加

规定，对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

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由此可见，我

国《民法典》规定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条款是

在中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树立中国重视知识

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最强音之背景下的重大举措。

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条款中的主观

要件由“恶意”改为“故意”，有利于加强各类知

识产权的保护、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统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虽然，2013年的我

国《商标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商标侵权适用惩

罚性赔偿的条款，但如前所述，由于具体案件中对

“恶意”的理解和现实的举证困难等因素，商标侵

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存在较大的分歧，商标侵

权案件实际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少见。而对于主

观状态上的“故意”，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在理

论和实践中的认识都较为统一，认定标准更为客观

和明确，对权利人的举证要求也更为简单明晰。基

于此，在商标侵权的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标准中

统一适用《民法典》规定的主观要件“故意”，则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遏制重复

侵权、低成本侵权现象的出现。

　　

四、结  论

鉴于商标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

注 释:

[1]曹新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探析——兼论我

国知识产权领域三部法律修订》，《知识产权》，2013

年第4期。

[2]朱丹：《侵犯商标专用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司法适

用》，《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7日。

[3]冯术杰、夏晔：《警惕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领域

的泛用——以商标法及其实践为例》，《知识产权》，

2018年第2期。 

[4]侯凤坤：《新<商标法>惩罚性赔偿制度问题探析》，

《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

[5] 详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3207

号案判决书。

[6] 详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413号案判

决书。

[7] 详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991号判

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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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的认定，在学理上和司法实践中尚未形

成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商标侵权案件适用惩罚性

赔偿较为困难，有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较为少

见。在《民法典》施行后，如果能够直接适用其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的主观要件标准“故

意”，不仅有利于对商标权人的保护，也有利加

强知识产权的统一保护。

当然，关于在商标侵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

时，究竟是适用《民法典》规定的“故意”主观要

件，还是适用《商标法》规定的“恶意”主观要

件，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立法法》第94

条作出决定；也可以通过修改单行法解决不一致的

问题。同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对此作出相应

决定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可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

者采取其他方式的指导意见统一裁判的标准。
作者单位：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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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

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创性地设置

了“人格权编”，成为该法典的最大立法特色之

一。“人格权编”对姓名权、肖像权等的使用权能

和许可使用制度的规定，既呼应了《商标法》等知

识产权单行立法中的相关内容，也反映了在当下的

注意力经济时代标表型人格要素商标化和商品化使

用的重要意义。本文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作一初

步梳理与思考，以求教于学界同仁，并希冀能有助

于对《民法典》的理解和适用。

一、《民法典》中的标表型人格权
　　

标表型人格权，又称标记表彰型人格权，其客

体主要用来标记和表彰当事人，以达到彼此识别而

不至于混淆的作用，即为了标表而选取合适方式的

决定权与实施权以及对所定的标表符合的专属性使

用权 [1]。《民法典》第993条所规定的姓名权、肖

像权即为典型的标表型人格权。标表型人格权的权

能，依据《民法典》第1012条和1013条规定，主要

包括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决定、变更权，使用

权（包含自主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因姓名本身

形式的多样性和商标化使用的高度可能性，第1017

条还规定了“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易造成公众

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

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

关规定。此外，第1021条、1022条还对肖像权许可

使用具体条款的解释、使用期限的确定和解除的条

件进行了详细规定，不仅肯定了标表型人格要素中

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归属于人格权，对其使用、转让

权能的明确也利于权利主体积极行使自身权利。

事实上，在《民法典》出台以前，有关标表

型人格权权能、性质的争论就从未停息，有学者认

为人格权属于“受尊重权”，主要是防御外来的伤

害，具有非财产属性，所谓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相较

于人格权权属而言，以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加以规制

更为合理[2]；甚有学者主张将人格标识的使用权能从

人格权中独立出去，以新形态的财产权加以规制[3]。

但标表型人格要素所附带的经济利益与传统的财产

相比有所不同，它需要依附于标表型人格要素本身

而存在。实践中对标表型人格要素的商业化使用，

也多是建立在权利主体自身良好的信誉之上，与权

利主体本身紧密关联。《民法典》对标表型人格权

许可使用的规定，就说明了相较于单纯的防御权而

言，标表型人格权还是积极利用的权利，具备商业

化使用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权利在法律

上的本质是实现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权利作为利益

的实现方式会随着利益内涵的发展而延伸出不同的

实现形式。[4]标表型人格要素的使用尤其是许可他人

使用，与权利主体本身所积累的信誉或人身权益相

关，因其与特定权利主体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联系，

也常在商业活动中作为企业名称或商标使用，以达

到识别来源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学者

提出将声音权、形象权归入标表型人格权的范畴，

《民法典》视域下的标表型人格要素商标化使用

李宗辉  常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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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声音与身体的其他特征一样具有稳定性和唯一

性特征，可以起到标识主体的作用，具有保护的必

要性[5]。《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规定了声音的保

护参照对肖像权的保护，正是对声音标识人格作用

和其经济利益的认可，不仅有利于对标表型人格要

素经济利益的全面保护，也与人格权商品化的发展

趋势相吻合。

二、标表型人格要素商标化使用的法律保护
　　

标表型人格要素因其具有标记表彰主体的作

用，在商业化活动中也常被用作商标，以间接提升

商品或服务的信誉。在实践中，为了迅速攫取较大

的利益，违法行为人使用或抢注知名公众人物的姓

名等标表型人格要素作为商标的现象时有发生。乔

丹、姚明、李娜等体育明星，陈奕迅、范冰冰、刘

德华等娱乐明星以及其他领域的一些名人，都遭受

过或遭受着姓名被商标抢注的侵害。一些明星为了

防止此类被侵权行为的发生，甚至申请了全类别的

商标注册。未经权利人许可对这类姓名、昵称、肖

像的商标使用和抢注，不仅是对知名公众人物人格

要素的财产利益的侵占，也给消费者的情感和信赖

造成伤害，本身也是对“经济公序”的一种扰乱，

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 

以标表型人格要素是否已经申请注册，可以

将现有的对标表型人格要素商标的侵权行为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对已经明确注册使用的人格要素的侵

害行为。以李宁商标侵权案为代表，行为人未经许

可擅自使用与原告极为近似的商标标识，或销售假

冒侵权产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针对此类侵权

行为，被侵权人可以直接依据《商标法》第60条、

67条的规定，以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请求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或提请人民法院审理。如若违

法行为人将李宁商标申请注册到体育用品、运动类

商品之外的他类商品上，则可依据《商标法》第13

条、33条、45条等有关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规定来

寻求救济。此种情形中，标表型人格权主体的知名

度与商标的知名度起到了叠加效应，前者增加了后

者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概率，有利于法律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知名公众人物的标表型人格要

素取得了商标注册就可以跨越所有商品和服务类别

获得保护。此时，仍然需要结合有关商标驰名的证

据，对商标的持续使用时间、市场声誉、销售区域

等全面客观地进行审查[6]，在具体个案中判断其是否

可以延伸到当事人寻求保护的商品或服务领域，并

非当然地跨类保护。

第二类侵权行为是对尚未注册为商标的标表型

人格要素的侵害行为，具体又可细分为标表型人格

要素已经被权利人或其许可的人合法用作商标或者

尚未被用作商标两种情形。对于前者，标表型人格

要素构成的商标虽然不具有法定程序下的公示公信

效力，但其使用行为在相关公众印象中已经建立起

与所经营商品或服务的稳定联系。对于后者，由于

标表性人格要素与主体的经济社会活动密不可分，

在一定领域内已经积累起相对应的商誉或具备一定

的商业价值。抢注人或未经许可的使用人企图不劳

而获地通过攀附他人的声誉而迅速敛财的行为当

然应当被法律所禁止。针对此类侵权行为，商标

法赋予了在先权利人通过商标授权确权的行政程

序进行自我救济的权利，即就初步审定公告的商

标注册申请提起异议的权利和在法定期限内请求

商评委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权利。此外，因对标

表型人格要素的侵害实际上是对特定人格权本身

的侵害，在先权利人当然也可以主张侵权行为的

损害赔偿。依据《民法典》第995条规定，受害

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承担责任的方

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同时，上述请求权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此外，《民法典》第985条和987条还规定了

不当得利制度，要求得利人返还没有合法依据致使

权利人权益受损的利益。因未经许可擅自抢注权利

人标表型人格要素作为商标或者直接予以使用的行

为，实际上就是损害他人人格权益而获利的行为，

CHINA TRADEMARK 本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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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主张我们可依据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侵权人

返还所得利益[7]。王泽鉴先生在其著作中也对此做过

论证，指出在肯定姓名、肖像等人格权的经济利益

归属于权利人时，无权商业使用他人人格特征的不

当得利，其所受应予返还。偿还的价额可参考被害

人曾经授权他人使用其姓名、肖像为商业用途而收

取的报酬，对于恶意受领人还应将现存利益的附加

利息一并偿还[8]。对此，笔者持赞同的态度，标表型

人格要素虽需依附于特定主体而存在，但不同于

人格尊严、身体完整性等其他人格权客体，其具

有一定的外在性和商业交换价值，他人未经许可

对其使用获利的，构成不当得利，权利主体可据

此寻求救济。

三、标表型人格要素商标化使用的法律限制
　　

姓名、肖像等标表型人格要素既然是主体享

有并用以代表自身及区别于他人的权利客体，在现

实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就避免不了由权利人以外

的其他人所使用。因此，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各种

社会关系中，对于他人合法、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姓

名、肖像的行为，都负有容忍义务；对于那些非商

标意义上的姓名、肖像的必要、正常使用或者评论

等，不得主张对方侵害了自己在商标法上的在先

权利。以肖像为例，《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了

5种合理使用情形，无需经过肖像权人同意。对于

姓名等的许可使用，《民法典》第1023条也规定

了参照肖像权的有关规定。在这些“合理使用”情

形下，姓名、肖像等标表型人格要素原本起到的就

并非是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并非商标化使用。对

于标表型人格要素的身份表彰功能与识别商品来源

功能在表面上相混淆的情形，则要结合其具体使用

方式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在足球教学中使用球

星的比赛视频，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和肖像侵权，

但这里对球星肖像使用的主要目的不是推销足球训

练服务，而是对足球比赛技术等的课堂教学，属于

合理使用。又如，影视剧中拍摄演员在某名人餐厅

用餐的场景，其中便很有可能出现印有名人姓名的

餐具、衣物、桌椅等。这些姓名虽然已经被注册使

用，但其在画面中的呈现只是不经意、次要的，并

不构成内容或画面主要部分，属于为展示特定公共

环境的合理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因此，区分标

表型人格要素使用商标侵权与否的关键，就是判断

该标表型人格要素的使用是否会造成公众对商品或

服务来源的混淆，使公众误以为该类商品或服务与

特定主体之间存在特定联系。

除上述五种法律明确提及的肖像权合理使用的

情形外，还需要对某些情形下的“叙述性使用”进

行说明。这种使用虽然是将特定人格要素与特定商

品或服务联系在一起的使用，但并不构成对标表型

人格权的侵害[9]。例如，某餐饮店未以突出的方式使

用某某明星的姓名，仅仅在其宣传文字中称该明星

光顾过本店并对菜肴赞不绝口，如果该情况属实，

则餐饮店并没有侵犯该明星的姓名权。这种情形法

律并未明确规定，但也应当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当然，这种使用需要受到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的限

制，行为人在具体行使时需要恪守底线，不得损害

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不得超过必要界限。

此外，在姓名偶然相同，肖像、声音等天然相

似的情况下，具体判断是否有“混淆可能性”时，

要根据行为人对相关标表型人格要素的使用方式、

使用商品的类型、使用时间和地域范围，以及是否

故意引导公众往知名人物方向联想等因素综合考

量。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事先主动声明自己是对知

名公众人物进行模仿的“模仿秀”，并未涉及商品

和服务的推销，且并未损害被模仿者的名誉权、著

作权、表演者权等其他合法权益时，应属于《民法

典》第1020条第（1）项所为的为“艺术欣赏”目

的的合理使用。

四、结语
　　

《民法典》开创性地设立“人格权编”，是

该法典最大的立法特色之一。其中有关人格标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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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的规定，更为全面地促进了关于标表型人格

要素商标化使用的法律思考。权利作为利益的实现

方式会随着利益内涵的发展而延伸出不同的实现形

式，相较于单纯的防御权而言，标表型人格权还是

积极利用的权利，具备商业化使用价值。标表型人

格要素因其与权利主体之间存在稳定联系，具有标

记表彰主体的作用，受利益引诱，搭乘他人名誉便

车进行商标抢注和使用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依据商

标法传统的行政救济手段以外，《民法典》中有关

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也可以作为被侵权人的合理救

济手段。但并非所有使用他人标表型人格要素的行

为都是被禁止的，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五种合理使用

情形外，合理的“叙述性使用”也应当是允许的。

此外，在姓名偶然重合、肖像、声音等天生相似的

情形下，既要防止知名度较低的当事人滥用其先天

的“优势”去攀附知名度较高之公众人物的商誉从

事商事活动行为的发生，也要对普通人标表型人格

要素中的潜在经济利益予以肯定，为其在商业化活

动中积极行使自身权利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注 释:

[1]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6-147页。

[2] 温世扬：《论“标表型人格权”》，载《政治与法

律》2014年第4期，第64-71页。

[3] 房绍坤、曹相见：《标表型人格权的构造与人格权商

品化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第139-

162、207-208页。

[4] 张红：《人格权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第9页。

[5] 杨立新、袁雪石：《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

护》，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3-109页。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

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第3

号）第4条、第5条。

[7] 同注 [4] 。

[8] 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470-476页。

[9] 聂振华、关晓海：《对姓名商标的叙述性使用不构成

侵权》，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20期，第38-39页。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0日做出决定，授权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据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公告，

该协定是欧盟与中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份意义重大的双边贸易协定。它将确保来自欧盟和中国的各100个

地理标志在对方市场上得到保护，从而确保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优良农业传统。公告说，该协定生效四

年后，协定范围将扩大，以涵盖双方额外的175个地理标志名称。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始于2011年，历时8年时间。2019年11月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欧盟

农业委员菲尔·霍根共同宣布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谈判结束。随后，中欧开始履行正式签署该

协定的相关手续。
（来源：央视新闻）

欧盟理事会授权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CHINA TRADEMARK 本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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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结审查商标8万余件，综合退文率始终在

1‰左右，连续五年没有审查质量记错！创造这一

骄人成绩的王超博是商标局的一名普通的审查员，

从事商标审查工作整整七年。从2013年商标申请量

的188万余件到2019年的近800万件，他有幸亲身

参与了我国从商标大国迈向商标强国发展历程。七

年间，他带出新入职审查员21名，并两次赴重庆

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参与帮带任务；4次被原审查协

作中心考核为“优秀”等次，3次被评为“优秀团

员”，被商标局评为2019年度“优秀审查员”。

作为一名一线审查员，王超博对商标审查工作

有着自己的认识：讲政治，是审查员应有的人生底

色。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为国家工作，他很珍惜这

份荣誉和责任。审查员虽然不是公务人员，但却掌

握着一定公权力，提高政治站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打折扣贯彻执行压缩审限任务，立足岗位在商标

注册便利化改革中做好自己的工作，要做好这些，

都需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同时，他通过长期阅读

报纸、新闻及各种新媒体的政治学习，也提高了自

己的政治敏感性，对防止不良影响商标审查有很大

帮助。

专业精，是审查员应有的岗位能力。只有对

一份工作足够热爱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和热情去研究

它。能力是成事之基，王超博从入职之初就非常注

重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七年常学常新从未中断。

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事务部审查质量“工具箱”

中的13个措施，如小号首审负责制、点评制度等在

实际审查中都发挥了很好的提升质量作用。近期，

事务部又发起“实审与后续程序的联动机制”，将

实审、异议、评审三个审查环节形成协作联动，通

过两个月的运行，因后续程序问题影响的不可审

商标已经从去年初的30%下降至3.9%，大大加快

了审查进程。在审查事务部开展质量评比，通过

对各科、处，每月、季、年的审查质量量化打分

评比，有效提高审查员的质量意识、竞争意识。

王超博在实践中还建立了审查总结文档，记录在

审查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需要留意的商标及相应状

况，积极总结拓展审查标准。根据这些标准进而

总结出一些实用审查技巧，如字形相近汉字的检

索，又如审毕后的自检方法，这些方法都大大降

低了在审查过程中的出错概率。

讲奉献，是审查员应有的行动自觉。审查员队

伍里有句口头禅叫“不加班的审查员不是合格审查

员”，商标审查员这个充满荣誉的名字背后是辛苦

的无私奉献。自2013年入职以来，王超博先后经历

了4次攻坚会战，为了完成商标注册解决积压和压缩

审限，七年间共审结商标8万余件，每年都超额完成

任务。如果按照每天35件的正常工作量计算，8万余

件相当于9.4年的工作量，七年间加班时间折算等于

为国家多工作了2.4年。虽然用时间换数量、用时间

换质量拉低了单件成本，但他为取得的成绩感到自

豪，为自己是一名合格审查员而骄傲。商标审查员

小岗位也可以有大作为。

为国家审查好每一个商标

——记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审查员王超博
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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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廉洁，是审查员应有的道德底线。商标事关

企业切身利益，廉洁自律、公道正派是审查员必须

要过的第一道关。王超博严格遵守局里各项廉政工

作规定，在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廉政教育提高廉政

意识的同时，还注重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时刻警醒

自己，并把“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清贫。作为审查事务三处的廉政思想骨干，还经常

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廉政规定，始终做到心无旁骛审

商标。

他热爱商标事业，热爱审查工作，他和无数默

默无闻的审查员一样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为

商标事业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情。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审查事务部

简  讯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聚焦

主责主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业务工作，持续

推进商标国际注册业务便利化改革，全面提升马

德里商标审查质量和效率，有效保护中外申请人

合法权益。

优化网上服务功能，积极支持复工复产。国

际注册一处注重引导国内申请人通过线上办理业

务，陆续上线国内申请人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续

展、指定代理人等后续业务功能。1月至6月，

商标局共收到国内申请人提交的马德里国际注册

申请3875件，同比增长36%，网上申请比例达

93.5%。积极克服国际邮政服务中断的困难，在

中国商标网及时发布《关于疫情期间马德里商标

国际注册网上申请有关事项的说明》，主动增加

工作量，扫描国内申请人纸件申请书电子发送国

际局，最大限度保护国内申请人权利不受疫情影

响。上半年，商标局完成国际注册业务审查4009

件，审查周期2个月。

压缩审限齐头并进，平等保护中外申请人。

马德里领土延伸审限始终与国内审限压减目标保

持一致。国际注册二处、三处积极克服疫情影

响，科学预测申请量、评估审查能力、合理调配

审签力量，注重发挥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加

大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1月至6月，共完成

马德里领土延伸申请实质审查27447类，完成马

德里国际后续业务审查28568类。

强化质量管理与人员培训，审查质量稳中有

升。国际注册部门加强质量管控，有效遏制审查

质量问题；通过集中学习，在线答疑、交流审签

意见等方式，全方位强化审查员能力建设。国际

注册一处通过签文、台账管理和质量评价报告等

措施严格监管审查质量，各中心重新实审率、退

回率均有所下降。国际注册二处编制发布季度审

查质量评价报告，统计比对审查质量数据，总结

经验，分析问题，针对典型案例提出审查指导意

见，进一步提升审查质量，上半年领土延伸实审

业务审查记错率0.82%，同比下降58.8%，未发生

III级严重审查质量错误。国际三处执行疑难商标两

级审查业务会议和缺陷改错复核登记制度，上半

年审查平均合格率98.8%以上，达到历史最高。

下一步，国际注册部门将持续推进审查提质

增效工作，持续推广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体系，

助力中国企业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压缩

领土延伸审限，确保今年内提前完成审限缩短至

4个月的任务要求。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国际注册审查提质增效  有效保护中外申请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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